
 

GE.12-44100 (C) 170712 270712  

人权事务委员会 

 

  第 1880/2009 号来文 

  委员会 2012 年 3 月 12 至 30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

  更正 

  第 2.8段，第一个句子 

 将“2003年 5月 6日”改为“2004年 5月 6日”。 

  第 2.12段 

 第一个句子改为 

2.12 2004 年 5 月 7 日法外处决、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会同酷
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向缔约国发

出了关于提交人及其共同被告人案件的紧急呼吁，要求缔约国就酷刑指控和不公

正审判提供信息。 

  第 4.9段，第二个句子 

 将“司法部长”改为“司法秘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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